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攸县交通运输局

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
攸县交罚告（2026）840100001号

当事人情况：姓名：宁双荣，性别：男，民族：汉，身份证号码：

430223197806156934，联系电话：13007455086，住址：湖南省攸县上云桥镇马坊桥

村颜家组颜家010号。

根据有关部门高速交警移送的，本机关于2025年10月13日对你涉嫌未取得道路客

运经营许可，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。

现已查明，宁双荣驾驶湘B97702大通牌七座小型普客，涉嫌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

许可，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二章第十

条第三款。本机关认为，你涉嫌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，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

违法事实清楚。

你涉嫌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，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违法行为有询问笔

录、现场照片2、现场照片3、现场照片1、现场视频2、现场视频等证据予以证实。

你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，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行为涉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十条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，应当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

理有关登记手续后，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相关

材料：（ 一）从事县级行政区域内和毗邻县行政区域间客运经营的，向所在地县级人

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；（二）从事省际、市际、县际（除毗邻县行政区

域间外）客运经营的，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；

（三）在直辖市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，向所在地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交通运输主管

部门提出申请。

依照前款规定收到申请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，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审查完

毕，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。予以许可的，向申请人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

证，并向申请人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车辆营运证；不予许可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

并说明理由。

对从事省际和市际客运经营的申请，收到申请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照本条第二款规

定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前，应当与运输线路目的地的相应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协

商，协商不成的，应当按程序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协商

决定。对从事设区的市内毗邻县客运经营的申请，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进行协



商，协商不成的，报所在地市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决定。等法律、法规、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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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的规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六十三条第（二）项违反本条例

的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

营，并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二）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，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，违法所得超过2万元的，

没收违法所得，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

足2万元的，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的规定，本机关拟对你的上述行为警告

处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的行政处罚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，本机关将上述拟作出行政

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和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、要求听证权利告知你。

你如对上述拟给予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有异议，可在收到本告知

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》第六十三条之规定，你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有要求听证的权利，你可在收到本

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听证申请。

逾期不提供陈述、申辩意见又不要求听证的，视为你放弃陈述、申辩、听证的权

利，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

攸县交通运输局

联系人： 刘晋东 联系电话： 0731-24231530

单位地址： 攸县交通中路2号 邮政编码： 412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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